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的决定》（住建部令第50号）、《关于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有关事项的通知》（建标造函〔2006〕55号）、《关于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标〔2015〕20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简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申报材料的通知》（建办标〔2017〕43号）和市城乡建委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管理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资质变更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现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资质变更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理范围
乙级企业的名称发生变化的，报市住房城乡建委办理变更手续。
甲级、乙级企业的企业地址、注册资本金及股东、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变更为企业统一信用代码）等发生变化的，报市住房城乡建委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理变更手续。
二、办理程序及要求
（一）甲级资质变更
1、企业地址、注册资本金及股东、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企业统一信用代码）变更。按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见附件1）格式填写变更申请，加盖单位公章，报件到市住房城乡建委政务服务大厅6号窗口，经市住房城乡建委审批服务中心审核合格后，6号窗口出件。
2、企业注册地跨省级区域的变更。需经原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再由新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并签署审核意见后，将变更审核表及相关材料和资质证书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核合格后，领取新证书。
（二）乙级（含暂定级）资质变更
1、企业名称变更。企业应先将有关注册人员（如一级造价工程师）变更到位。再按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见附件2）格式填写变更申请，加盖单位公章，报件到市住房城乡建委政务服务大厅6号窗口，经市住房城乡建委审核合格后，6号窗口出件。
2、企业地址、注册资本金及股东、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企业统一信用代码）变更。按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见附件1）格式填写变更申请，加盖单位公章，报件到市住房城乡建委政务服务大厅6号窗口，经市住房城乡建委审批服务中心审核合格后，6号窗口出件。
3、乙级企业注册地跨省级区域变更。需经原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再由新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交回原资质证书，换领新资质证书。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合并
1、甲级资质企业合并。按甲级资质企业合并的变更程序和要求申报。
2、乙级资质企业合并。按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合并审核表》（见附件3）格式填写变更申请，并按乙级资质的变更程序和要求申报。
3、甲、乙级资质合并。申请合并时，不影响甲级资质变更的，按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合并审核表》（见附件3）格式填写变更申请，并按乙级资质变更程序和要求申报；影响甲级资质变更的，按甲级资质企业合并的变更程序和要求申报。
（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分立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分立的，只能由分立后的一方承继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但应当符合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条件。
三、企业变更时需提交的相关材料
（一）企业名称变更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按“二、办理程序及要求”选取相应表格）； 
2. 变更申请报告（包括变更依据、变更原因、承诺事项等）； 

3．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复印件（国企还应当提交国企相应的批复文件）； 

4．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二）注册资本金及股东变更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按“二、办理程序及要求”选取相应表格）；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三）企业地址变更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按“二、办理程序及要求”选取相应表格）；  
2．办公场所书面承诺（含面积、位置、自有或租赁情况）； 

3．企业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四）法定代表人变更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按“二、办理程序及要求”选取相应表格）；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任职文件或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五）技术负责人变更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按“二、办理程序及要求”选取相应表格）； 

2．技术负责人身份证、履历表、高级职称证书、社保证明、劳动合同复印件和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注册书面承诺； 

3．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及原件。 

（六）申请改制重组、分立、合并等需重新核定资质的变更事项
1．申报材料目录；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申请书》； 
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4.《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变更受理信息采集表》；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7．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应提供企业分立或合并双方的股东会决议或企业改制重组的股东会决议（如国企改制重组还应当提交国企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 
8．企业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应提供在工商部门备案的最新的企业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必须由工商部门出具，且出具时间应是申报日期前三个月内的； 
9．办公场所书面承诺（含面积、位置、自有或租赁情况）； 
10．技术负责人身份证、高级职称证书； 
11．专职专业人员身份证、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复印件，以及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注册书面承诺； 
12．劳动合同、人事存档证明书面承诺； 
13．企业缴纳社保证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并盖章的企业员工缴纳社保情况表（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
（七）申请跨省变更或变更管理机构
1．“（六）”中第“1-6、8-13”项材料； 

2．跨省变更或变更管理机构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 

3．原省级或部门管理机构同意转出批复材料复印件； 

4．现省级或部门管理机构同意转入批复材料复印件。 
（八）组织形式变更

涉及到的变更事项，按上述变更事项相关要求提供材料。
（九）三证合一之后的营业执照号变更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四、材料报送要求
（一）所需申报材料使用A4纸按顺序胶装成册，所有复印件必须清晰完整（并核验原件），封面（见附件5）要注明企业名称、资质证书编号、变更事项、填报时间等。所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资质变更材料一式一份，所需材料如有相同内容，只需提供一份。
（二）企业在资质变更材料申请的同时，应在住建部门户网站首页-政务服务平台-企业行政审批事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模块，从对应事项的在线办理进入，上报变更事项。
（三）报送材料提交至市住建委政务服务中心6号窗口。
市住房城乡建委政务服务大厅6号窗口：（023）63672118；
市住房城乡建委行政审批服务中心：（023）63674241。   

 
  
 附件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
企业名称（单位公章）： 
变更内容
变  更  前
变  更  后
 
 
 
 
 
 
 
 
 
 
 
 
联系人及
电话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审核表
企业名称（单位公章）： 
变更内容
变  更  前
变  更  后
 
 
 
 
 
 
 
 
 
联系人及
电话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建管处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合并审核表

企业名称（单位公章）： 
合并内容
合并前
合并后
企业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注册资本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联系人及电话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建管处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遗失补办审核表
企业名称（单位公章）：
	遗失补办内容
	

	联系人及电话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建管处负责人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
 
申报材料
 
 
 
 
 
 
 
企 业 名  称：                        （公章）
资质证书编号： 
变 更 事  项：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制
